	嶺東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碩士班碩士生畢業考試申請表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
	姓名
	
	級別
	           年級

	
	電話
	
	學號
	

	申請類別
	 □研究(論文)類   □創作(展演)類   

	指導教授
	姓名
	
	所屬單位
	

	
	電話
	
	E-mail
	

	碩士候選人資格認定欄
	□發表一篇學術期刊或國際研討會論文

	
	□參與一場公開展演活動

	論文題目
	

	預定口試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午      點

	申請人簽章
	

	指導教授簽章
	

	碩士候選人資格確認欄
	□通過        □不通過

(申請人請勿填寫)

	碩士考試申請
	□同意        □不同意

(申請人請勿填寫)

	系主任簽章
	


  附註：

1. 申請時請同時繳交校定申請表(依本校規定繳交份數，相關表格至教務處註冊組網站下載)、本申請表一份、碩士候選人資格審查申請表(影本)一份、碩士論文(創作報告)一式三份。
2. 申請後本申請表一份(正本)留至系辦存查，申請人與指導教授各自留存一份(影本)。
3. 如相關欄位不敷使用，請自行附加適當附件。
4. 本系碩士候選人申請畢業考試應於每學期系辦公佈之申請期限前提出，如申請人未能於當學期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表，其申請應自動順延至下學期，碩士候選人不得提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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